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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共青团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履职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

共青团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

团处,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中直机关团工委, 中央国

家机关团工委, 中央金融团工委, 中央企业团工委,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团委:

现将 《关于进一步加强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履职工作的

意见》 印发你们。 请组织学习并认真抓好落实。

共青团中央

2016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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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履职工作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和 《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 精神, 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的 《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 具体要求, 现就进一步发

挥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以下简称代表) 的作用, 推动代

表更好履行职责, 提出如下工作意见。

一、 建立代表大会发言制度。 团的代表大会要专门安排全体

会议代表发言日程。 代表可在会前提出大会发言申请, 就所代表

领域的共青团和青年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代表也可申请大会书面

发言, 发言材料将印发全体参会代表。 代表还可通过书面形式向

大会提交意见和建议。 代表在大会发言和书面材料中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 应在大会闭幕后 30 个工作日内, 由相关部门形成书面

答复, 能够公开的意见和答复在中国共青团网上发布。

二、 建立团中央委员会向代表报告工作和听取意见建议制

度。 团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通过印发工作报告等材料向代

表书面报告工作。 团中央全会工作报告、 全团重大决策部署等应

专题听取代表意见建议, 代表可以通过中国共青团网 “代表意见

箱冶 等渠道, 以书面形式向团中央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每年

团中央全会应邀请 20 名以内的代表列席, 听取会议报告、 参加

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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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代表接待、 走访团员青年制度。 代表要结合本职岗

位工作经常性开展接待、 走访团员青年工作, 倾听和发现团员青

年的思想困惑、 现实关切, 对他们的问题和困难, 给予及时、 有

针对性地回应, 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有条件的地

方, 选举单位可以探索通过建立团代表 (网络) 工作室等形式,

加强与普通团员青年的日常联系。 代表要经常性开展工作调研,

了解基层组织建设和工作情况, 并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

四、 提升代表履职能力。 做好代表履职能力培训, 团中央开

设专题网络培训课程, 各选举单位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专题培训。

邀请代表参与各类交流研讨、 基层调研、 重大活动等, 增强代表

对于共青团工作的了解和认识。 各选举单位可以结合每年全会或

年底工作会, 召开所联系代表的工作年会, 集中学习传达中央精

神、 总结部署工作等, 不断提升代表管理服务工作质量。 团中央

探索建立代表履职服务管理网络平台, 定期向代表发送工作材料

和学习资料, 记录、 展示、 交流代表履职尽责工作情况。

五、 建立代表权利终止机制。 当代表出现下列情况不能有效

履职时, 其代表权利应当终止。 一是正式调离团的工作岗位; 二

是辞去团代表职务; 三是受留党查看或留团查看以上处分; 四是

被停止团籍或者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五是其他不适合继续

履行代表权利的情况。 代表权利的终止由选举单位提出, 由团中

央委员会决定。

同时, 各级团组织要进一步增强团的代表大会代表性,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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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代表选举程序和候选人条件, 广泛发动基层团组织和团员参

与选举工作, 努力提高代表质量。 特别注重吸收农民工、 社会组

织骨干、 自由职业者等新兴青年群体中的优秀团员和团干部, 明

显提高来自基层和一线代表的比例。 团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

来自基层和一线的代表比例不低于 70% 。 各级团组织要为代表履

职提供条件, 特别是团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安排专项工作经费, 为

代表履职提供资金保障。 组织代表开展集中调研走访、 专题培训

和工作会议等活动, 相关费用由活动主办方承担。 团代表 (网

络) 工作室建设和运营所需物资, 由选举单位或代表所在团组织

给予保障。

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6 年 11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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